音体美等非统考学科教学质量考核方案    
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、个性发展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，进一步加强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非统考学科教学，提升我校课程实施水平。以《滕州市中小学生音体美、信息技术素养检测及评价指导意见》为依据，经学校研究，特制定音体美等非统考学科教学质量考核方案。
一、考核学科
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微机等非统考学科。
二、考核细则 
（一）音乐：歌曲演唱（100分）
1、考试内容：从教材所学歌曲中随机抽取一首或从教师提供的三首歌曲（从所抽的年级教材前、中、后各选一首）中随机抽取一首。
2、检测形式：年级、班级提前抽签，测试学生和测试内容现场抽签。
3、检测标准（90分—100分）
（1）能生动活泼地表现歌曲，情感表达到位。（98～100分）
（2）能基本表现歌曲，情感表达准确。（94～97分）
（3）歌曲表现不够完整，情感表达不够准确。（90～93分）
4、检测方法
（1）教导处组织任课教师提前从所带班级中抽取考核班级；组长在测试现场负责抽测试内容和组别。（抽签时在检测人员到现场的情况下由该学科教师抽签，不得单独进行）。
（2）根据学校提供的每组人数进行编组（按班级学生的80%除以3），不得增加或减少，个别学生确实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，教师需提前告诉组长，不得替补。
（3）由任课教师首先对自己所抽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测试，把学生按测试情况分为优、中、差三个等级，教师在从三个等级中抽相同的人数均匀搭配成三个组（做好组别1、2、3），将三个组学生名单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组长一份自留。
（4）组长负责组织安排测试时间、地点及前期准备。
5、计分方法
评委对每位测试学生进行打分，计算每位学生成绩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剩下评委打分中最高分为100分，其它分值分别以最高分为标准进行折算，然后求折算后的平均分即为该学生的测试成绩。
（如：原始分值95,90,85.折算方法：95/95*100=100;90/95*100=94.7;85/95*100=89.5）
注：体育最低分为90分，不再折算，按实际得分计算平均分。
（二）美术：作品表现（100分）
1、考试内容：从教材所学绘画中随机抽取一副或从教师提供的三副绘画内容（从所抽的年级教材前、中、后各选一副）中随机抽取一副。
2、检测形式：年级、班级提前抽签，测试学生和测试内容现场抽签。
3、检测标准（90分—100分）
（1）熟练运用美术基础知识和技能，临摹或创作一件作品，构图饱满，色彩丰富，构思新颖，凸显个性与创新。（98-100分）
（2）比较熟练地运用美术基础知识和技能，完成一件作品，构图合理，色彩较丰富。（94-97分）
（3）能基本运用美术基础知识和技能，完成一件作品，构图、色彩基本合理。（90-93分）
4、检测方法
（1）教导处组织任课教师提前从所带班级中抽取考核班级；组长在测试现场负责抽测试内容和组别。（抽签时在检测人员到现场的情况下由该学科教师抽签，不得单独进行）。
（2）根据学校提供的每组人数进行编组（按班级学生的80%除以3），不得增加或减少，个别学生确实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，教师需提前告诉组长，不得替补。
（3）由任课教师首先对自己所抽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测试，把学生按测试情况分为优、中、差三个等级，教师在从三个等级中抽相同的人数均匀搭配成三个组（做好组别1、2、3），将三个组学生名单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组长一份自留。
（4）组长负责组织安排测试时间、地点及前期准备。
5、计分方法
评委对每位测试学生进行打分，计算每位学生成绩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剩下评委打分中最高分为100分，其它分值分别以最高分为标准进行折算，然后求折算后的平均分即为该学生的测试成绩。（如：原始分值95,90,85.折算方法：95/95*100=100;90/95*100=94.7;85/95*100=89.5）
（三）体育：
1、考试内容：一分钟跳绳、50米、坐位体前屈三项选一项
2、检测形式：年级、班级、测试内容（所有体育统一）提前抽签，测试学生现场抽签。
3、检测标准
依据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年修订）》，按照不同年级、不同性别进行测试评分。
4、检测方法
（1）教导处组织任课教师提前从所带班级中抽取考核班级；组长在测试现场负责抽取组别。（抽签时在检测人员到现场的情况下由该学科教师抽签，不得单独进行）。
（2）根据学校提供的每组人数进行编组（按班级学生的80%除以3），不得增加或减少，个别学生确实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，教师需提前告诉组长，不得替补。
（3）由任课教师首先对自己所抽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测试，把学生按测试情况分为优、中、差三个等级，教师在从三个等级中抽相同的人数均匀搭配成三个组（做好组别1、2、3），将三个组学生名单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组长一份自留。
（4）组长负责组织安排测试时间、地点及前期准备。
5、计分方法
评委对每位测试学生根据国家健康测试标准进行赋分，计算每位学生成绩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剩下评委赋分中最高分为100分，其它分值分别以最高分为标准进行折算，然后求折算后的平均分即为该学生的测试成绩。（如：原始分值95,90,85.折算方法：95/95*100=100;90/95*100=94.7;85/95*100=89.5）

（四）信息技术：上机操作（100分）
1、考试内容：从教材所学内容中随机抽取一内容或从教师提供的三个内容（从所抽的年级教材前、中、后各选一内容）中随机抽取一内容进行上机操作。
2、检测形式：年级、班级提前抽签，测试学生和测试内容现场抽签。
3、检测标准（90分—100分）
被抽测学生按照指令上机操作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得满分，一人次没完成或不符合要求，根据学生完成的程度酌情赋分。
4、检测方法
（1）教导处组织任课教师提前从所带班级中抽取考核班级；组长在测试现场负责抽测试内容和组别。（抽签时在检测人员到现场的情况下由该学科教师抽签，不得单独进行）。
（2）根据学校提供的每组人数进行编组（按班级学生的80%除以3），不得增加或减少，个别学生确实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，教师需提前告诉组长，不得替补。
（3）由任课教师首先对自己所抽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测试，把学生按测试情况分为优、中、差三个等级，教师在从三个等级中抽相同的人数均匀搭配成三个组（做好组别1、2、3），将三个组学生名单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组长一份自留。
（4）组长负责组织安排测试时间、地点及前期准备。
5、计分方法
评委对每位测试学生进行打分，计算每位学生成绩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剩下评委打分中最高分为100分，其它分值分别以最高分为标准进行折算，然后求折算后的平均分即为该学生的测试成绩。（如：原始分值95,90,85.折算方法：95/95*100=100;90/95*100=94.7;85/95*100=89.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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